关于《民航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办法
（试行）（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明确提出推进实施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机制，对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依法履职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的公共数据，加强汇聚共享和开放开发，强化统筹授权使用和管理。2024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的意见》，要求加强对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工作的统筹管理，适时制定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规定。为规范民航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促进民航公共数据资源合规有序开发利用，民航局计划司组织起草了《民航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二、起草过程
2025年10月，民航局计划司会同信息中心启动《办法》编制工作。在前期研究阶段，系统梳理了国家各部委、地方各省市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相关政策文件，面向部分航空公司、机场、空管单位及数据服务企业开展调研，梳理各单位对民航授权运营模式、收益分配机制等方面的意见建议。11月-今年2月，编写组多次组织召开专题研讨会，邀请民航各企事业单位、行业外数据交易所等单位专家共同研讨民航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机制模式，并编制形成《办法》初稿。3月，计划司对《办法》初稿修改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六章三十条，包括总则、基本要求、授权机制、运营实施、运营管理、附则。

第一章，总则，共5条。明确了《办法》编制的目的依据、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对授权运营、实施机构、运营机构、公共数据产品和服务等重要概念作出解释，提出了民航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工作机制等内容。

第二章，基本要求，共2条。明确了纳入授权运营的数据范围及条件，对数据来源合规性、数据安全与个人信息保护、市场公平竞争等提出原则要求，规范授权运营活动边界。

第三章，授权机制，共6条。对公共数据资源授权运营实施方案编制主体、编制内容和审议程序，运营机构的选择方式及条件，授权运营协议签订及主要内容等作出规定，明确了授权运营的机制流程。

第四章，运营实施，共6条。围绕授权运营落地实施，对基础设施支撑、数据开发利用方式、登记管理、产品和服务供给、信息披露以及收益分配等提出具体要求，强调构建安全可控的数据开发利用环境。

第五章，运营管理，共9条。明确实施机构和运营机构的数据安全主体责任，从数据安全管理、内控制度、风险防控、运营报告、监督评估、重大事项报告、退出机制及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规定，强化全过程监管。

第六章，附则，共2条。对办法解释单位、施行时间及动态修订机制等作出规定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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